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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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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邇來校園安全事件頻傳，本科訂定相關要點，

全面提升師生校園安全意識，在既有基礎下持續進

步並改善校園安全防護。 

本府結合新課綱辦公室、輔諮中心發展檢測預防工

具，培訓檢測工具分析人才、施測機制及入班宣導，

並藉由強化教師專業倫理，落實獎懲，督導學校確

實辦理。 

期盼透過臺南市政府相關機關(教育局、警察、衛

生、社政單位)及所屬學校協力合作，以學生安全

學習為中心，打造安全校園，提升學生自我保護意

識及求救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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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訂校安事件要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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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校安事件要點名稱 

項次 事件類別 校安事件注意要點 

1 性平 

1.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預防教學注意要
點 
2.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轄屬各級學校辦理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注意要點 

2 霸凌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注意要點 

3 不當管教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 

4 學生自傷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園內重大學生自傷(殺)事件注意要點 

5 外人入侵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外人士校園內性侵害事件注意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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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預
防教學注意要點 

 
要點重點 

1. 適用對象及時機：各校於平時校園內對師生辦理預防性平事件。 

2. 重點摘要： 

1) 問卷填寫：每學期配合友善校園週，填報校園生活問卷及行為困擾量表，掌握學生校園生活情形。 

2) 課程實施：每學期應實施性平教育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每學年應實施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至少4小時。 

3) 領域融入：應於綜合、社會、健體或其他領域課程設計時，適切融入本局教材教案、問卷及回饋表單。 

4) 入班宣導：結合友善校園週及相關活動，並配合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定期及不定期入班宣導。 

5) 追蹤約制：結合問卷填報結果及課程教學回饋，落實三級輔導機制。 

6) 強化作為：強化學校人員預防、處理及追蹤輔導知能，且落實「三不一有原則：不隱匿、不包庇、不拖延、有案
即查、屬實即罰」。 

7) 資料保存：學校應將相關工作資料保存6年，性平回饋表單及社會關係問卷，應由教師於當年度完成教學或問卷
調查後，交由學務處或輔導室確認已實施、完成應有作為，並登載於紀錄表及簽名後，由學校或教師保留1年。 

8) 檢討議處：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未落實辦理者，應依情節輕重予以檢討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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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轄屬各級學校辦理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注意要點 

要點重點 

1. 適用對象及時機：各校於平時校園內對師生辦理處理性平事件。 

2. 重點摘要： 

1)場域巡檢：加強易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區域巡檢；校內設有監視錄影器者，應保全相關證據。 

2)安全空間：教學實施過程中，除教學之必要外，教室應保持通風明亮，不得隨意掩蔽全部門窗。 

3)落實登記：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及工友（以下簡稱教職員工）於下班時間或假日到校辦公，應落實登記制
度。 

4)舉報管道：應設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舉報專線及信箱。 

5)師生互動：教職員工不得於無第三人情況下，單獨與學生處於一密閉空間。但有教學或輔導工作之需要者，
應於學校指定之空間為之，並按次登記。 

6)辦理時限：１．教職員工疑似對學生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案件，應於獲知當日起算三個工作日內召開性
平會決議是否受理，並於二個月內調查完畢；案情複雜需延長調查時限者，應將辦理進度及延長事由報本局
備查。２．前目調查案件，學校每二週應主動回報處理進度，由本局專案列管。3．未依前二目所定期限辦理
者，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7)不配合調查之處置：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報本局予以裁罰，學校並應立即召開成績考
核委員會予以懲處；行為人為校長者，報本局予以懲處。 9 



(二)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注意要點 

要點重點 

1. 適用對象及時機：學生間於校園內發生霸凌事件。 

2. 重點摘要： 

1) 落實教學：學校應落實日常課程教學，每學期運用本局編選之案例教學資源，預防校園霸凌事件。 

2) 善用問卷：學校應利用校園生活問卷、社會關係問卷及生活困擾量表等問卷量表，掌握目標學生。 

3) 運用輔導：運用三級輔導機制，協助目標學生強化人際互動與社交技巧，避免校園霸凌事件發生。 

4) 進行通報：學校人員於知悉事件後，應於24小時內立即進行校安通報、社政通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等通報，同時電話告知駐區督學。如屬課後時間發生，仍應於知悉時，比照辦理。 

5) 召開會議：於知悉3日內由學校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 

6) 調查期限：2個月處理完畢，每2週應回報本局進度。 

7) 資料保存：學校應妥善保存事件處理文件、調查申請書、訪談紀錄、校園生活問卷等。 

8) 受害人輔導：針對受害人及行為人擬訂輔導計畫，包含心理復健輔導、小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追蹤輔導、個

別諮商及專輔人員輔導。 

9) 後續追蹤：級任教師(導師)、輔導教師應提供學生、家長持續關懷，隨時更新校安通報內容。 

10)責任懲處：發生校園霸凌事件，經查未落實本要點第三點辦理事項及未依第四點辦理處理作業流程相關人員，

並由本局列管並接受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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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
事件注意要點 

要點重點 

1. 適用對象及時機：教師與學生於校園內發生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 

2. 重點摘要： 

1)舉報管道：學校應設立校園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舉報專線或信箱。 

2)溝通協調：教師或學校於接獲家長或監護人對於管教措施之意見時，應積極溝通協調及說明理由。 

3)掌握約制：學校應主動掌握調查屬實之行為人名單，規劃約制措施以維護學生安全。 

4) 進行通報：學校應於發現或接獲通知投訴教育人員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情事後，於24小時內進行校安

通報及相關通報(通知督學、業務科及關懷e起來)。 

5)研商會議：學校應於2個工作日內召開研商會議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6)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應於知悉後次日起16日曆天內完成。 

7)教師考核：教師考核委員會應於知悉後次日起23日曆天內完成。 

8)列管研習：經調查確認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實之人員，由本局列管並接受相關研習。 

9)責任懲處：人員如未落實處理作業流程應依情節輕重予以檢討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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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園內重大學生自傷(殺)
事件注意要點 

要點重點 

1. 適用對象及時機：學生於校園內發生重大自傷(殺)事件。 

2. 重點摘要： 

1) 加強巡檢：加強易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區域巡檢，宜裝設監視錄影器，並加強相關證據保全。 

2) 課程規劃：應結合校園生活問卷，每學期至少設計1次與生命教育及情緒教育有關之班級活動，並定期辦理篩
檢，主動掌握高風險學生名單。 

3) 同儕關心：宣導同儕間相互關懷，並鼓勵學生若發現同學有情緒低落情事，應主動告知師長。 

4) 案件發生通報：知悉後2小時內，進行校安、社政、衛政及警政等通報。 

5) 召開會議：由學校知悉後24小時內召開校園安全緊急應變會議，並成立校園安全緊急應變小組。 

6) 進行調查：若涉校內人員疏失，學校應於7日內進行行政調查，應將調查結果於1個月內函報本局。學校調查
小組由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及外聘學者專家(法律、輔導等背景)或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外聘學者專家及社會公
正人士應占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7) 保存證據：學校應妥善保存相關證據，並保存事發當日之完整紀錄，相關證據包含全校監視器影像、教師課
表及校園巡堂紀錄表等。 

8) 入班宣導：學校應主動聯繫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於知悉後3日內進行入班宣導，至遲不得逾7日。 

9) 創傷輔導：針對當事人及事件關係人擬定輔導計畫。 

10)責任懲處：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情節輕重予以檢討議處： 

(1)學生於該校校園內發生重大自傷(殺)事件，經查未落實本要點第三點辦理事項及未依第四點辦理處理作業
流程相關人員。 

(2) 經調查結果相關人員涉行政疏失。 12 



(五)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外人士校園內性侵害事件
注意要點 

要點重點 

1. 適用對象及時機：校外人士於校園內發生性侵害事件。 

2. 重點摘要： 

1) 進行通報：學校人員於知悉事件24小時內，應立即進行校安通報、社政通報及警政報案等通報，同時電話告
知駐區督學。如屬課後時間發生，仍應於知悉時，比照辦理。 

2) 召開會議：知悉24小時內由學校召開校園安全緊急應變會議，並成立校園安全緊急應變小組研定處置作為。 

3) 配合調查：應依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相關法規由警政及司法單位辦理調查，校方應積極配合警方調查。 

4) 行政調查：校方應於７日內進行行政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１個月內函報教育局。 

5) 保存證據：校方應於知悉48小時內，保存事發前後７日之完整紀錄，相關證據包含全校監視器影像、訪客入
校洽公簽到表、校園巡堂紀錄表等。 

6) 入班宣導：學校應主動聯繫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於知悉後3日內入班宣導，至遲不得逾7日。 

7) 擬訂計畫：針對受害人擬定輔導計畫，由學校評估是否送三級輔導。 

8) 後續追蹤：級任教師(導師)、輔導教師提供學生、家長持續關懷。 

9) 提供資源：各處室應充分溝通協調機制，結合各類資源提供受害人家庭完整協助與扶持。 

10)責任懲處：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情節輕重予以檢討議處： 

  (1)校外人士校園內性侵害，經查未落實本要點第三點辦理事項相關人員。 

  (2) 經調查結果相關人員涉行政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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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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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各項校

安事件保護及自

救意識 

提升各校遭遇校

安事件處理知能 

教師落實課程教學，

杜絕重大校安事件 

建立行為人正確價

值觀念及修復被行

為人心理創傷 

降低校安事件發

生，營造友善校

園學習環境 學生 

安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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